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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并请仔细阅读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五

节 风险因素”全文：

（一）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的销售规模已位居行业前列。但本公司所处的

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行业内企业众多、集中度较低，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市场竞争较

为激烈。公司需持续提升自身的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和产品品质优势，以保障自身的行业地位。

若行业内竞争对手通过各种营销手段，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吸引消费者，将对公司形成竞争

压力，未来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随着公司产品逐步深入国际市场， 与国际知名户外休闲家具企业的正面竞争将越来越

多。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从低层次的价格竞争逐渐升级到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网络、产品质量、

客户服务、企业管理等综合能力的竞争。在逐步深入的国际化竞争中，如果公司未能在研发、

管理、营销等方面占据优势，将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二）高度依赖国外市场的风险

公司主营的遮阳制品、户外休闲家具等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系列产品，主要销售到北美、欧

洲等海外市场，客户主要包括大型连锁超市、品牌商等。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60,265.78

万元、82,771.44万元和109,136.93万元，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95.66%、97.01%和94.10%。

报告期内，公司的外销收入稳中有升，但若未来受到经济危机等外部经济环境重大不利

变化的影响，导致市场需求下滑，或出现与公司主要出口国发生单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等情况，

将会对公司海外销售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外销业务以美元为主要结算货币。报告期各期，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60,265.78万元、

82,771.44万元和109,136.93万元， 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95.66%、97.01%和94.10%。 未来几年

内，海外市场仍将是公司重要的销售区域。

公司外销产品多以美元定价，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自获取境外销售

订单至确认收入期间，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以人民币折算的产品单价亦受相应影

响，进而对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产生影响；自确认销售收入形成应收账款至收回外汇期间，汇

率变动对美元应收账款的计量、实际结汇损益也产生较大影响，造成汇兑损益的变化。报告期

内，公司的汇兑净损益分别为581.08万元、-1,582.11万元和-989.71万元，占当期营业利润的比

重分别为12.13%、-14.58%和-9.25%，由汇率波动引起的汇兑损益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

响。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公司收入利润的影响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美元业务收入实际平均折算汇率（

1

美元兑人民币）

6.4595 6.9464 6.8255

汇率变动对收入影响额

[

注

1]

-5,689.90 1,363.35

汇率波动对成本的影响

[

注

2]

-233.55 3.56

汇率波动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5,456.34 1,359.78

主营业务收入

115,973.83 85,321.90 63,001.77

对收入的影响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4.91% 1.60%

毛利额

[

注

3] 28,720.73 27,178.70 18,013.82

对毛利的影响占毛利额的比例

-19.00% 5.00%

利润总额

11,972.28 9,435.76 4,813.92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45.57% 14.41%

注1：上述报告期内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公司收入利润影响分析的具体方法为：按照

2019年度美元结算的境外销售业务的实际平均折算汇率及各期美元销售额折算当期外销收

入的人民币金额，即测算假设汇率未发生变化时本期相关产品的整体收入，再与本期的实际

主营业务收入进行对比，计算得出汇率变动对公司收入利润影响额；

注2：汇率变动对成本存在影响主要系公司存在进口原材料的情况；

注3：2020年、2021年毛利未考虑运输费用计入成本影响。

上表可见，美元汇率波动对公司2020年度和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影响比例分别为1.60%

和-4.91%，对公司收入的影响较小；对毛利影响比例分别为5.00%和-19.00%，对利润总额影响

比例分别为14.41%和-45.57%，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较大。

报告期各期公司以美元定价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3.20%、91.80%和

86.60%。在公司现有实际汇率基础上测算人民币兑美元分别升值1%、5%情况下，对主营业务收

入和利润总额的影响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报告期内数据

主营业务收入

115,973.83 85,321.90 63,001.77

其中：美元计价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86.60% 91.80% 93.20%

毛利额

28,720.73 27,178.70 18,013.82

利润总额

11,972.28 9,435.76 4,813.92

假定人民币汇率升值

1%

主营业务收入影响额

-1,004.32 -783.23 -587.19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0.87% -0.92% -0.93%

毛利

/

利润总额影响额

-1,004.32 -783.23 -587.19

占毛利额比重

-3.50% -2.88% -3.26%

占利润总额比重

-8.39% -8.30% -12.20%

假定人民币汇率升值

5%

主营业务收入影响额

-5,021.59 -3,916.15 -2,935.97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4.33% -4.59% -4.66%

毛利

/

利润总额影响额

-5,021.59 -3,916.15 -2,935.97

占毛利额比重

-17.48% -14.41% -16.30%

占利润总额比重

-41.94% -41.50% -60.99%

注1：上表列示人民币升值时对公司收入利润的不利影响，若贬值则对公司收入利润带来

正面影响；

注2：公司以美元定价、结算的采购占比较小，上表未考虑汇率变动对成本影响。

如上表所示，汇率变动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影响相对较小，对公司利润总额影响较大。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受到主要国家货币政策、 贸易和国际政治等综合因素影响，若

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大幅波动，从而对外销产品价格产生影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毛

利率的变动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并对公司生产经营、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和营业利润带来

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布料、铝材等。报告期内，直接材料占公司主营业务

成本的比例分别为71.83%、72.28%和73.74%（2020年、2021年未考虑运输费用计入营业成本影

响），钢材、布料和铝材等原材料采购单价的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大。

钢材、布料及铝材等原材料价格受国际经济形势、石油价格、各国进出口政策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加之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变动，钢材、布料及铝材价格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若未来

原材料价格短期大幅上升或持续剧烈波动，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电商销售渠道风险

随着互联网运用的普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一种普遍方式。2014年以来，

公司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相关产品采用跨境电商的销售模式在境外线上销售，通过亚马逊等

互联网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来自跨境电商销售收入分别为7,

899.85万元、17,047.44万元和17,344.77万元，呈增长趋势。

未来如果公司不能及时响应境外线上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或公司与线上主要合作方及电

商平台的合作关系发生重大不利变动，则可能会对公司终端来自跨境电商业务模式的销售收

入增长带来一定冲击。此外，若主要电商平台自身经营的稳定性、业务模式或经营策略发生了

重大变化，而公司不能及时对销售渠道进行调整，亦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知识产权侵权及相关法律纠纷的风险

由于从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业务的企业数量较多，公司产品型号众多，部分产品与境

内外其他企业相关产品外形、结构可能存在相似之处，从而导致公司被对方涉知识产权诉讼

的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截至目前，公司产品存在有

一项未决专利涉诉事项：

2019年8月，Caravan� Canopy� International,Inc起诉沃尔玛等五家被告企业侵犯其折叠篷专

利权。公司与沃尔玛签订的供应商协议中约定，如在售商品出现了法律纠纷，由此产生的所有

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对此，沃尔玛于2020年6月向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以下简称 “PTAB” ） 提交了IPR程序 （Inter� Partes� Review， 以下简称

“IPR” ，即宣告专利无效的程序），并于2020年12月15日获PTAB正式受理，同时沃尔玛向法院

申请诉讼程序中止并获得批准。2021年11月22日，PTAB作出最终书面决定， 判定原告专利无

效，自始丧失相关权利。2022年2月15日，PTAB作出决定，驳回了Caravan重新举行听证会的申

请。2022年4月13日，Caravan已重新向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提起上诉。2022年5月4日，发行人收到

通知，Caravan已经接受了发行人提出的5万美元和解金额， 即发行人和客贝利将分别向

Caravan支付2.5万美元和解费解决IPR上诉和Caravan诉沃尔玛案。截至2022年6月30日，各方正

在就和解事项进一步沟通。

上述专利涉诉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之“十三、期后

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 。

此外，公司的产品可能成为其他生产厂商模仿的对象。如果公司未能有效保护自身产品

的知识产权，发生专利产品被竞争对手仿制或注册商标、注册设计等被违法冒用等情况，则可

能导致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被削弱，影响公司品牌形象，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虽

然公司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手段来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但倘若侵权行为仍然发生，公司仍

可能面临知识产权被侵权的法律纠纷风险。。

（七）贸易摩擦风险

公司主要为北美、欧洲等境外大型连锁超市、品牌商提供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产品。报告

期内，公司对美国地区的销售收入分别为40,949.80万元、61,014.00万元和61,121.13万元，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65.00%、71.51%和52.70%。公司境外销售中美国地区占比相对较高，境外尤其是

美国的贸易政策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较大影响。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尤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逐渐增强。2018年

上半年，美国公布对华征税清单，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8年7

月6日，第一批中的340亿美元商品被加征25%关税，2018年8月23日，第一批中其他160亿美元

商品25%关税落地；2018年9月24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对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

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2019年5月10日， 美国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由原先加征10%

关税提高到加征25%关税；2019年9月1日，美国对其他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进一步加征

关税。公司部分产品属于上述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之列。公司产品被加征关税后，部分客户通过

由公司下调产品售价的方式由公司承担部分损失，双方共同承担由于关税税率上升导致的不

利影响。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北美地区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6.33%、72.59%和54.30%

（其中绝大多数销往美国）。 若美国持续加征关税， 对公司收入和利润总额变化测算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报告期内数据

主营业务收入

115,973.83 85,321.90 63,001.77

其中：北美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54.30% 72.59% 66.33%

毛利额

28,720.73 27,178.70 18,013.82

利润总额

11,972.28 9,435.76 4,813.92

若关税加征

3%

，且假定

50%

由公司通过折价方式承担

主营业务收入影响额

-944.58 -929.06 -626.86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0.81% -1.09% -0.99%

毛利

/

利润总额影响额

-944.58 -929.06 -626.86

占毛利额比重

-3.29% -3.42% -3.48%

占利润总额比重

-7.89% -9.85% -13.02%

若关税加征

5%

，且假定

50%

由公司通过折价方式承担

主营业务收入影响额

-1,574.30 -1,548.43 -1,044.76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1.36% -1.81% -1.66%

毛利

/

利润总额影响额

-1,574.30 -1,548.43 -1,044.76

占毛利额比重

-5.48% -5.70% -5.80%

占利润总额比重

-13.15% -16.41% -21.70%

注：主要客户在加征关税的情况下，公司承担1/3左右，出于谨慎性考虑，上表按公司承担

1/2进行测算。

如上表所示，若所有销往北美的产品均加征关税3%-5%，且加征关税的成本一半由公司

通过折价方式承担，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毛利影响相对较小，对公司利润总额影响相对较

大。

除美国以外，公司产品境外销售还包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或地区。若在

政治、外交、就业等因素影响下，公司产品出口国家或地区相关贸易政策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

或与我国发生贸易摩擦，将会给公司市场销售带来一定的风险，从而经营业绩出现重大不利

变化。

（八）存货减值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2,002.23万元、1,693.17万元和1,499.23万元，存

货跌价准备金额相对较大。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对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的外观和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可能导致

部分产品因款式过时而成为滞销品，从而导致存货减值。此外，在发展过程中，公司亦可能为

拓展新业务增加相关原材料或产品储备，但发展不及预期导致存货周转缓慢、存货减值，进而

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一）2022年1-6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发行人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审计截止日为2021年12月31日。天健会计师审阅了公司2022年

1-6月财务报表，包括2022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和2022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天健审

〔2022〕【9199】号《审阅报告》。

公司2022年6月30日、2022年1-6月经审阅的主要财务信息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末

/2021

年

1-6

月

变动比例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计

134,053.86 117,250.23 14.33%

负债总计

61,449.35 50,993.69 20.50%

所有者权益总计

72,604.51 66,256.54 9.58%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88,209.80 67,313.37 31.04%

营业利润

7,467.62 6,477.83 15.28%

利润总额

7,449.17 6,528.00 14.11%

净利润

6,233.12 5,681.09 9.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75.33 5,621.59 13.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7.35 5,034.60 56.66%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63.21 1,718.31 1015.23%

经审阅，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状况总体良好，资产负债结构总体稳定，资产

总额134,053.86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4.33%，负债总额61,449.35万元，较上年末增加20.50%，所

有者权益为72,604.51万元，较上年末增长9.58%；2022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209.80万

元，同比增长31.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75.33万元，同比上升13.41%，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87.35万元，同比上升56.6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19,163.21万元。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2022年上半年公司收入上涨较多，主要系：1）公司星空篷等新产品销量大幅增长，2022年

上半年产生的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4,584.79万元；2）受益于疫情影响下海外市场的户外休闲

用品需求较为旺盛，公司与沃尔玛等主要客户合作稳定，其中对沃尔玛的销售收入由2021年

上半年的20,996.06万元增加至2022年上半年的25,759.87万元。

2022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较多，主要系：1）伴随

着下游需求增加带来的主营业务收入稳步上升，公司本期毛利额（不考虑运费影响）较上年

同比增加2,790.65万元；2）本期非经常性损失金额相对较大，主要系非经常性损益中远期结售

汇损失2,162.57万元，而2021年上半年远期结售汇产生的相关收益为537.03万元。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所处经营环境、经营模式、税收政

策、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未

发生重大变更，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二）2022年度1-9月的经营业绩预计

公司根据2022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各项业务收支计划及其他有关资料，考虑市场和业

务拓展计划，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下列经营业绩预计：

单位：万元

分类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预计低值 预计高值

营业收入

金额

112,186.93 118,181.21 97,106.75

变动幅度

15.53% 21.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金额

8,370.32 9,241.01 8,108.13

变动幅度

3.23% 13.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金额

9,716.60 10,498.03 7,210.16

变动幅度

34.76% 45.60%

公司2022年度1-9月营业收入预计为112,186.93万元至118,181.21万元， 较上年同期预计增

长15.53%至21.7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8,370.32万元至9,241.01万元，较上年同

期预计增长3.23%至13.9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9,716.60万

元至10,498.03万元，较上年同期预计增长34.76%至45.60%。

上述2022年度1-9月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发行股票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为

2,750

万股，为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本次发行全部

为本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价格 【】元

/

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向询价对象的询价结果确定）

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经审计的

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8.04

元

/

股（按经审计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按经审计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值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的净额为【】万元

二、发行费用概算

项目 金额（万元，不含税）

承销费及保荐费

4,000.00

审计验资费用

1,376.98

律师费用

788.68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25.00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52.11

合计

6,642.77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Zhengte Co., Ltd.

法定代表人 陈永辉

注册资本

8,2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6

年

9

月

12

日

股份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日

期

2015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住所 临海市东方大道

811

号

邮政编码

317004

电话

0576-85953660

传真

0576-85962776

互联网网址

http://www.zhengte.com.cn

电子邮箱

ztgf@zhengte.com.cn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家具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金属制品研

发；五金产品研发；家具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钢压延加工；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

。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概述

正特股份系由正特有限依法整体变更设立。

2015年9月27日，正特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以下事项：1）同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2）以2015年6月30日为审计及评估基准日，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审计及评估。

2015年9月30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天健审[2015]7203号”《审计

报告》，对正特有限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经审计，正特有限的净资产值

为242,984,789.79元。

2015年11月3日，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5]616号”《资产评估报告》，对正特有限

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进行了评估。经评估，公司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461,508,123.02

元。

2015年11月10日，正特有限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同意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的审计结果及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进行确认， 同意以经审计的净资产

242,984,789.79元为依据，按照3.31:1的折股比例折合成股份公司总股本为7,342.50万股，并以

整体变更的方式发起设立股份公司。

2015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同意创立股份公司，通过股份公司

章程，并根据股东提名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管理机构。

2015年11月25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天健验[2015]49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5年

11月24日， 发行人已收到全体股东以截至2015年6月30日浙江正特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

产242,984,789.79元，根据公司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7,342.50万元，其余169,

559,789.79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5年12月16日，发行人领取了由浙江省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正特股份整体变更设立时的发起人为5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

）

1

临海市正特投资有限公司

53,600,250 73.00

2

陈永辉

7,342,500 10.00

3

临海市正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42,500 10.00

4

陈华君

3,671,250 5.00

5

侯小华

1,468,500 2.00

合计

73,425,000 100.00

注：陈永辉与陈华君系兄妹关系。陈永辉与侯小华系远房表亲，陈永辉之祖母为侯小华外

祖母之姐姐。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8,250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为2,7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25%。

本次发行前后各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比例

临海市正特投资有限公司

5,856.525 70.99% 5,856.525 53.24%

陈永辉

734.250 8.90% 734.250 6.68%

临海市正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4.250 8.90% 734.250 6.68%

浙江伟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11.000 4.98% 411.000 3.74%

陈华君

367.125 4.45% 367.125 3.34%

侯小华

146.850 1.78% 146.850 1.34%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2,750.000 25.00%

合计

8,250.000 100.00% 11,00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临海市正特投资有限公司

5,856.525 70.99%

2

陈永辉

734.250 8.90%

3

临海市正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4.250 8.90%

4

浙江伟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11.000 4.98%

5

陈华君

367.125 4.45%

6

侯小华

146.850 1.78%

合计

8,250.000 100.00%

（三）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任职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在发行人处任职

1

陈永辉

734.250 8.90%

董事长、总经理

2

陈华君

367.125 4.45%

行政部员工

3

侯小华

146.850 1.78%

监事会主席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陈永辉与陈华君为兄妹关系；陈永辉与陈宣义为父子关系；陈永辉与侯小华

系远房表亲关系，陈永辉之祖母为侯小华外祖母之姐姐。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自设立以来，公司一直从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现拥有遮

阳制品、户外休闲家具两大产品系列，其中遮阳制品主要包括遮阳篷和遮阳伞，户外休闲家具

主要包括宠物屋、户外家具和晾晒用具。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家庭庭院、露台及餐馆、酒吧、海

滩、公园、酒店等休闲场所，以营造时尚、舒适、健康的户外休闲环境。

凭借研发设计能力和产品品质优势，公司进入了沃尔玛、好市多等大型连锁超市的供应

商体系。公司自主品牌“Abba� Patio” 、“Sorara” 的相关产品自2014年以来陆续采用跨境电商

模式，通过亚马逊等互联网电商平台在北美、欧洲等地区开展销售，报告期内获得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67,481.46万元、90,988.10万元和123,996.89万元，净利润分

别为4,066.98万元、8,132.70万元和10,757.71万元， 总体上公司营业收入和业绩呈稳健增长趋

势。

（二）主要经营模式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积累，公司已形成以国外大型连锁超市、品牌商为主，多类型、多渠道

并存的销售模式。

公司境外市场主要销售模式情况如下：

销售渠道 销售模式 结算方式 客户类型

线下

直接销售， 采用

ODM/OEM

模式销

售给包括大型连锁超市、 品牌商

等在内的客户

FOB

为主、兼有

CIF

和

EXW

（国内

工厂交货）

客户为大型连锁超市（沃尔玛、好

市多等），品牌商（美国

JEC

、德国

FHP

、法国

JJA

等）

线上

授权经营， 即和跨境电子商务服

务商四海商舟签订协议， 授权其

代理公司自主品牌“

Abba Patio

”品

牌的跨境电商业务， 利用亚马逊

等网上平台开展销售

（报告期初

-2021

年

1

月）

公司向跨境电商服务商收取

FOB

货款以及合作利润分成， 合作运

营产品在电商平台终端销售额中

扣除产品成本、 运营成本费用后

所产生的项目利润由四海商舟和

公司按照

3:7

比例进行分成

直接客户为跨境电子商务服务

商；

终端客户为亚马逊等电商平

台的线上消费者

卖断经营， 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商

四海商舟独立运营“

Abba Patio

”品

牌产品的线上销售并自负盈亏，

并新增卖断式销售给其他跨境电

商服务商

（

2021

年

1

月以后

-

至今）

FOB

，不参与利润分成

自主经营， 即公司通过亚马逊等

电商平台自行开设店铺并自主运

营，开展“

Sorara

”自主品牌产品的

推广及销售

公司和电商平台直接结算， 货款

由平台账户转到公司账户

客户为亚马逊等电商平台的线上

消费者

注：“Lucky� dog” 为公司客户美国JEC的品牌名称，“gimi” 为公司客户德国FHP的品牌名

称，“Hesperide” 为公司客户法国JJA的品牌名称。

公司境内市场主要销售模式情况如下：

区域 销售模式 结算方式 客户类型 备注

境内

客户自提销售

根据付款协议支付、开

票后

1-2

个月付款、按

订单月结付款、先收款

后发货；电汇

国内品牌商及出口商： 盖尔太

平洋特种纺织品

(

宁波

)

有限公

司、 南京晴天户外用品有限公

司和浙江恒明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货物运至客户指定地

点销售

开票后

1-2

个月付款、

货物验收合格后付款

等

市政部门及零星终端客户：临

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浙江伟

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电商销售 电汇；提单日后

90

天

直接客户为跨境电子商务服务

商； 终端客户为亚马逊等电商

平台的线上消费者

2021

年

1

月以后公司与四海

商舟变更为卖断式销售模式

并新增与其他境内跨境电商

服务商卖断式销售， 部分业

务系卖断后对方自行申报出

口，公司计入内销收入

1、线下业务

公司线下客户主要有国外大型连锁超市和品牌商两个类别，具体为：A、国外连锁超市：国

外连锁超市是公司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大部分连锁超市拥有自己的产品品牌。公司产品主

要以贴牌生产方式（ODM/OEM）进入国外连锁超市。公司与沃尔玛、好市多等大型连锁超市

保持长期供货关系；B、国外品牌商：指经营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的生产、销售业务并独立拥有

产品品牌的运营商，如德国FHP、美国JEC、德国LECO、法国JJA等，公司产品主要通过贴牌生

产方式（ODM/OEM）与该类客户合作。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还存在少量其他类型客户，包括从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销售业务

的境外贸易公司等。

公司境外线下销售客户一般拥有自主品牌，并具备良好的市场拓展能力和客户调查能力

以及丰富的销售终端或下游客户资源，主要根据制造商的设计研发水平、产品质量、供货能力

等选择合格供应商进行贴牌、采购。公司则通过行业内交流、展会、主动联络等方式接触客户

并展示公司的设计研发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客户经评估、筛选后下单。对于境外大型连锁超

市、品牌商客户，如公司目前合作的沃尔玛、好市多等，在正式与其开展合作前，公司还需要经

过其严格的供应商认证程序。 公司境外线下订单的货款结算方式以FOB为主， 兼有CIF和

EXW（工厂交货）模式。

2、线上业务

2014年开始，公司及时把握跨境电商发展的市场机遇，积极布局线上渠道，在亚马逊等电

商平台跨境销售自有品牌产品。报告期内，公司的线上销售模式有授权经营和自主经营两种

模式。

（1）授权经营模式及其变化

报告期内，授权经营模式系公司和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商四海商舟及其境外子公司美国BA

公司签订协议，由其全权代理公司自主品牌“Abba� Patio” 品牌的跨境电商业务，利用亚马逊

等网上平台开展销售。公司负责“Abba� Patio” 品牌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装运，将货物运输

至海外； 美国BA公司负责在美国等地区在线 （包括但不限于amazon.com平台） 销售公司

“Abba� Patio” 品牌产品，其通过在线运营实现产品向终端消费者的销售，并按约定向公司支

付货款及合作利润分成。美国BA公司运营销售公司“Abba� Patio” 品牌产品扣除运营成本费

用后所产生的项目利润由公司和四海商舟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

授权经营模式下，公司与四海商舟的业务流、资金流如下图所示：

2020年以来，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公司跨境电商销售额稳步上升。为了进一步加强

专业化分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公司专注于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四海商舟作为成熟的电商

运营服务商专注于电商运营，2021年初公司调整了与四海商舟及其境外子公司美国BA公司的

合作模式：公司结束与四海商舟及其子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授权经营模式，转由四海商舟及其

子公司独立运营“Abba� Patio” 品牌产品在美国地区的线上销售并自负盈亏。即：四海商舟及

其子公司作为“Abba� Patio” 品牌的独家运营商，全权负责该品牌产品在美国电商市场各类平

台的销售运营、市场推广等活动，公司不再参与利润分成。美国市场电商平台销售所需的货物

由四海商舟向公司独立采购，公司对其进行卖断式销售，双方按照离岸价进行结算。

（2）自主经营模式及其变化

自主经营模式系公司在美国和欧洲地区通过亚马逊等电商平台自行开设店铺并自主运

营，开展“Sorara” 自主品牌产品的推广及销售。线上销售渠道的开拓与发展有利于公司未来

进一步扩大自主品牌产品销售规模，并有效掌控全业务价值链。报告期以来，自主经营模式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包括钢材、布料、铝材、五金件等，钢材、铝材作为大

宗商品，受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影响较大，公司布料主要采购自国内市场，布料主要由涤纶工

业长丝经加工后制成，采购价波动主要受涤纶工业长丝价格波动影响，涤纶工业长丝系石化

下游产品、与石化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相匹配。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欧美地区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行业发展早，产业成熟度高。欧美地区的户外休闲家具及

用品企业在销售渠道、研发设计、品牌影响力等方面逐步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为降低人力成

本，欧美企业逐渐退出生产环节，将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通过OEM或者ODM的方式

合作，同时将经营集中在产业链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两端，利润水平较高。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行业起步相对较晚，在产业分工的背景下，一般

通过为国外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品牌商和连锁超市提供代工产品的经营模式参与全球市场

竞争。凭借基础设施完善、人力成本较低等优势，发展中国家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等方面的

经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在全球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市场供给侧占据主要地位。

中国是最主要的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生产国， 从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生产的企业较

多，国内的企业主要以OEM或者ODM模式经营，业务基本以出口为主，行业集中度相对不高，

竞争较为激烈。

近年来，在市场需求扩大以及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行业整体技

术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与以往相比均有所提升。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一批具有一定产品开发能

力以及高效生产能力的大中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制造企业，如浙江永强、本公司等，上述公

司凭借渠道、质量、技术、规模等综合优势，取得了相对领先的行业地位，且通过引进先进生产

设备以及专业人才，形成自主特色的产品设计理念以及生产工艺技术，具备为海外企业和用

户提供稳定和高品质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的实力。

未来，随着竞争的不断深入，市场份额不断向优势生产企业集中，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

高。

2、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一直致力于产

品的自主创新和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具有较高的技术研发水平和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在

销售渠道、生产管理、质量控制方面也积累一定优势。

公司产品被广泛应用在户外休闲场所、酒店、个人庭院等领域，是国内户外休闲家具及用

品领域产品种类较为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

（1）在参与国内外竞争方面

多年来，公司通过持续的研究和技术开发，不断完善产品线，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供货能

力，在行业内广受客户认可，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公司产品已成功进入沃尔玛、好市多等知

名大型连锁超市的采购体系， 且已通过其合格供应商认证。 公司自主品牌 “Abba� Patio” 、

“Sorara” 等也在市场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优势。

（2）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方面

我国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参与者数量众多，单个企业在整体的市场

销售中所占比例较小，行业内缺乏垄断地位的企业。

（3）在技术研发及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方面

此外，公司还参与起草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2项已经发布并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1 JG/T 239-2009

建筑外遮阳产品抗风性能试验方法

2009

年

3

月

20

日

2 JG/T 240-2009

建筑遮阳篷耐积水荷载试验方法

2009

年

3

月

20

日

3 JG/T 241-2009

建筑遮阳产品机械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2009

年

3

月

20

日

4 JG/T 242-2009

建筑遮阳产品操作力试验方法

2009

年

3

月

20

日

5 JG/T 253-2009

建筑用曲臂遮阳篷

2009

年

6

月

18

日

6 JG/T 424-2013

建筑遮阳用织物通用技术要求

2013

年

12

月

17

日

7 JG/T423-2013

遮阳用膜结构织物

2013

年

12

月

17

日

8 JG/T 443-2014

建筑遮阳硬卷帘

2014

年

9

月

11

日

9 JG/T 500-2016

建筑一体化遮阳窗

2016

年

6

月

14

日

10 JG/T 499-2016

建筑用遮阳非金属百叶帘

2016

年

6

月

14

日

11 T/CECS 613-2019

建筑智能化控制遮阳系统技术规程

2019

年

8

月

1

日

12 GB/T 39583-2020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智能化技术要求

2020

年

12

月

14

日

五、主要资产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生产经营使用的主要固定资产有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等，均为公司所拥有并已取

得相关权属证明的资产，各类固定资产维护和运行状况良好。截至2021年末，公司固定资产构

成情况如下表：

类别 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万元）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25,021.08 10,946.33 43.75%

通用设备

1,485.15 585.68 39.44%

专用设备

17,414.25 9,651.46 53.41%

运输工具

957.59 268.56 28.04%

合计

44,878.07 21,452.03 47.02%

1、房产情况

截至2021年末，公司共有11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

不动产权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用途 所有权人

取得

方式

履行的审批程序

1

临房权证大田街

道字第

16330630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东方大道

811

号

10,187.30

厂房 发行人

自建

取得

1999

年，正泰工艺品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田

99

编号

Y-0020

） 并取得该处房产

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2

临房权证大田街

道字第

16330631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东方大道

811

号

710.68

厂房 发行人

自建

取得

1999

年，正泰工艺品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田

99

编号

Y-0020

） 并取得该处房产

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3

浙（

2021

）临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21160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临海大道

（东）

558

号

91,410.48

厂房 发行人

继受

取得

①

临海市正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先后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07

编

号

D -018

）、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

（

3326212007083001 01

）， 并于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后取得该处房产的所有权；

②

后正特有限因吸收合并临海市正特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而获得该处房产。

2014

年，正

特有限取得 “临房权证大田街道字第

209537

号”《房屋所有权证》；

③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

行人取得 “临房权证 大田 街 道字 第

16330635

号”《房屋所有权证书》；

④

因发行人进行厂房扩建，

2021

年，发行人

取得“浙（

2021

）临海市不动产权第

0021160

号”《不动产权证书》。

4

临房权证大田街

道字第

16330636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临海大道

（东）

558

号

52,578.53

厂房 发行人

自建

取得

①

正特有限于

2006

年先后取得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2006

编号

D-080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332621200607270101

）， 并于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取得该处房产的所有

权；

②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

行人取得 “临房权证 大田 街 道字 第

16330636

号”《房屋所有权证书》。

5

临房权证大田街

道字第

16330637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临海大道

（东）

558

号

28,470.01

厂房 发行人

继受

取得

①

临海市正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先后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31082200800035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332621200808120101

）， 并于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后取得该处房产的所有权；

②

后正特有限因吸收合并临海市正特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而获得该处房产。

2013

年

10

月

23

日，正特有限取得“临房权证大田街道

字第

202809

号”《房屋所有权证》；

③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

行人取得 “临房权证 大田 街 道字 第

16330637

号”《房屋所有权证书》。

6

临房权证大田街

道字第

16330645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临海大道

（东）

558

号

62,729.30

厂房 发行人

自建

取得

①

正特有限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2006

编号

D-08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

332621200611200101

），并于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后取得该处房产的所有权；

②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

行人取得 “临房权证 大田 街 道字 第

16330645

号”《房屋所有权证书》。

7

浙（

2020

）临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32640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临海大道

（东）

558

号

14,131.51

厂房 发行人

继受

取得

①

临海市正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先后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31082200800034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332621200812090101

）， 并于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后取得该处房产的所有权；

②

后正特有限因吸收合并临海市正泰休闲

用品有限公司而获得该处房产。

2013

年，正

特有限取得 “临房权证大田街道字第

202810

号”《房屋所有权证》；

③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

行人取得 “临房权证 大田 街 道字 第

16336867

号”《房屋所有权证书》；

④

因发行人进行厂房扩建，

2020

年，发行人

取得“浙（

2020

）临海市不动产权第

0032640

号”《不动产权证书》。

8

临房权证大田街

道字第

16337379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东方大道

811

号

7,748.90

工业 发行人

自建

取得

2016

年， 发行人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331082201650002

号） 并取得该

处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9

临房权证大田街

道字第

160560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下沙屠村

9,108.65

工业

中泰

制管

自建

取得

发行人现持有 “临房权证大田街道字第

160560

号”《房屋所有权证书》

10

（浙

2017

）临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3790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大洋路东侧

17,762.42

工业 发行人

继受

取得

①

正特实业于

2005

年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2005

编号

D-048

）， 并取得该处房

产的所有权；

②

正特物流继受取得该处房产所有权，

2015

年，正特物流取得“临房权证大田街道

字第

15325080

号”《房屋所有权证》；

③2017

年， 发行人向正特物流购买该处房

屋建筑物，取得“浙（

2017

）临海市不动产权

第

0013790

号”《不动产权证书》。

11

（浙

2019

）临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04118

号

临海市大田街

道寺后村

5,631.26

厂房 发行人

继受

取得

①2018

年， 发行人与临海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临海市产权交易所国

有资产转让合同》，缴纳转让款后，取得该

房产的所有权；

②2019

年，发行人取得“（

2019

）临海市不动

产权第

0004118

号”《不动产权证书》。

2、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2021年末，公司在境内有2处租赁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标的

租赁面积（平方

米）

租金 租赁期限

天璟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正特休闲用品分公

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

虹路

666

弄

5

号

201

室

234.93 22,509

元

/

月

2020.9.1-

2022.9.30

余丽玉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正特休闲用品分公

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

虹路

666

弄

5

号

202

室

196.74 24,789.3

元

/

月

2021.6.8-

2022.8.8

3、主要机器设备情况

截至2021年末，发行人的主要机器设备情况如下：

设备名称 原值（万元） 净值（万元） 成新率

表面涂装设备

2,073.93 596.13 28.74%

供电保障系统

2,147.36 473.98 22.07%

金工

/

焊接设备

2,630.04 2,317.19 88.10%

安全环保设备

1,542.19 1,035.16 67.12%

缝制设备

936.65 576.91 61.59%

成品组装设备

952.49 626.08 65.73%

注塑设备

783.19 737.83 94.21%

带钢

/

钢管加工设备

742.49 298.56 40.21%

木塑产品生产设备

548.27 146.55 26.73%

注1：金工/焊接设备包括多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站、激光切割机、型材加工中心、进口织

网机、多机器人短款网片焊接工作站等；

注2：供电保障系统设备包括输变电线路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柴油发电机组、注塑车间

水电气系统、电力桥架等；

注3：表面涂装设备包括自动喷涂生产线、燃气供气系统等；

注4：安全环保设备包括废水及废气处理成套设备、机器人焊接烟尘废气处理系统、木工

中央吸尘设备等；

注5：成品组装设备包括休闲产品柔性化装配生产线、大型自动上下料装置、库卡工业机

器人、遮阳伞（直伞）自动装配生产线等；

注6：缝制设备包括自动裁床、高频热合机、龙门式自动旋转升降智能缝制模板机等；

注7：注塑设备包括注塑机等；

注8：带钢/钢管加工设备包括酸洗机组、退火炉、高刚度精密四辊冷扎机等；

注9：木塑产品生产设备包括密炼机、木塑单螺杆挤出机、木塑高速挤出线、分色机、压花

机等。

（二）公司主要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所拥有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商标和专利，公司无形资产的

情况分项说明如下：

1、土地使用权

截至目前，公司共有8宗土地，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载权利

人

权证编号 坐落

使用权类

型

面积（㎡） 终止日期 用途 履行的审批程序

1

发行人

临大国用

[2016]

第

0057

号

大田街道山

前村

出让

16,960.24 2046.08.22

工业

用地

①1996

年， 临海市大田机械修配厂与

临海市土地管理局签署 《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正泰工艺品后承继了

该宗土地使用权，（注）；

②2000

年， 正泰工艺品与临海市土地

管理局签署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

③2016

年，以上两宗土地使用权合并，

发行人取得“临大国用（

2016

）第

0057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2

发行人

临大国用

[2016]

第

0126

号

大田街道临

海大道（东）

558

号

出让

66,977.95 2053.07.30

工业

用地

①2003

年， 正泰工艺品与临海市国土

资源局签署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

②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行人取得“临大国用（

2016

）第

0126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3

发行人

浙（

2021

）临

海市不动产

权第

0021160

号

临海市大田

街道临海大

道（东）

558

号

出让

67,497.85 2053.09.29

工业

用地

①2003

年， 临海市正特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与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签署 《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交纳土地出让

金后，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

②

因正特有限吸收合并临海市正特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获得该宗土地使用

权。

2014

年，正特有限取得“临大国用

（

2014

）第

0087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书》；

③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行人取得 “临大国用 （

2016

）第

0124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④

因发行人进行厂房扩建，

2021

年，发

行人取得“浙（

2021

）临海市不动产权

第

0021160

号”《不动产权证书》。

4

发行人

浙

[2020]

临

海市不动产

权第

0032640

号

大田街道临

海大道（东）

558

号

出让

43,880.92 2053.09.17

工业

用地

①2003

年， 临海市正泰休闲用品有限

公司与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签署 《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该宗土地

使用权；

②

因正特有限吸收合并临海市正泰休

闲用品有限公司获得该宗土地使用

权。

2013

年，正特有限取得“临大国用

（

2013

） 第

0807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

③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行人取得“临大国用（

2016

）第

0136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④

因发行人进行厂房扩建，

2020

年，发

行人取得“浙（

2020

）临海市不动产权

第

0032640

号”《不动产权证书》。

5

发行人

临大国用

[2016]

第

0125

号

大田街道临

海大道（东）

558

号

出让

40,399.21 2053.09.29

工业

用地

①2003

年， 临海市正特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与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签署 《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该宗土地

使用权；

②

因正特有限吸收合并临海市正特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获得该宗土地使用

权。

2013

年，正特有限取得“临大国用

（

2013

） 第

0806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

③

因正特有限更名为正特股份，

2016

年，发行人取得“临大国用（

2016

）第

0125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6

发行人

[

浙

2017]

临

海市不动产

权第

0013790

号

临海市大田

街道大洋路

东侧

出让

32,901.00 2053.12.29

工业

用地

①2003

年， 正特实业与临海市国土资

源局签署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

②2016

年， 正特物流自正特实业受让

该宗土地使用权， 取得 “临大国用

（

2016

）第

0127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书》；

③2017

年， 发行人向正特物流购买该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浙（

2017

）临

海市不动产权第

0013790

号”《不动产

权证书》。

7

发行人

[

浙

2019]

临

海市不动产

权第

0004118

号

临海市大田

街道寺后村

出让

13,703.69 2053.10.29

工业

用地

①2018

年， 发行人与临海市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临海市产权

交易所国有资产转让合同》，取得该宗

土地使用权。

②2019

年，发行人获发“浙（

2019

）临海

市不动产权第

0004118

号”《不动产权

证书》。

8

中泰

制管

临大国用

[2011]

第

0014

号

大田街道下

沙屠村

出让

7,307.28 2060.05.24

工业

用地

①2010

年， 中泰制管与临海市国土资

源局签署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

②2011

年

11

月

3

日，中泰制管获发“临

大国用（

2011

）第

0014

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书》。

注：公司曾拥有上述第一项土地使用权原系临海市大田机械修配厂通过与临海市土地管

理局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出让方式取得，正泰工艺品通过申请更名的方式承

继了前述土地使用权，并履行了前述《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相关义务。因

此，正泰工艺品取得前述土地使用权程序存在瑕疵。

2、专利技术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境内专利115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6项）、境外发明专利

24项和境外外观设计172项。

3、注册商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境内商标369项，境外商标25项。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项，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证书号

著作

权人

登记号

首次

发表日期

取得

方式

权利

期限

1

户外休闲用品材质设计

建模软件

V1.0

软 著 登 字 第

2762948

号

正特

股份

2018SR433853 2015.12.31

原始取

得

2065.12.

31

（三）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特许经营权。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1、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1）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主要从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正特投资的经营范围为：投资业务。正特投资未实质性从事任何与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正特投资除控制了本公司外，还持有正特

物流97.5%的股权。正特物流经营范围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报告期内正特物流未实质开展业务经营活动，仅有少量土地出租。正特物流实际从事的

主要业务与正特股份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除控制了正特股份、正特物流外，并未控制其他企业。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

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下转A36版)


